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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17）京0102民初30431号案件情况说明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贵院于2017年11月2日委托我公司对（2017）京0102民初30431号案件所涉及的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白广路7号西一号楼③-1-313号及北京市通州区永顺西街85号9（14）号楼2门4层207号住宅用房房屋进行评估。
我公司于2017年11月7日收到《司法鉴定委托书》、《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司法鉴定移送表》复印件、《起诉书》复印件、《谈话笔录》复印件、《鉴定申请书》复印件及《房屋所有权证》复印件。

2017年11月9日我公司评估专业人员与承办人周法官及原告代理人张广秋取得联系，告知西城区白广路7号西一号楼③-1-313号处房产缺少《公有住房上市证明》；通州区永顺西街85号9（14）号楼2门4层207号处房产为军产，无法评估；并通知原告代理人张广秋前来我公司预缴评估费。自2017年11月9日至2018年1月4日我公司曾多次通知到缴费义务人王越涛及其代理人张广秋预交评估费，但截至目前，缴费义务人迟迟未来缴费。
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委托司法鉴定工作的规定（试行）》第九条：“……缴费义务人在规定时间内不交纳鉴定费的，视为自动放弃鉴定……”，若缴费义务人于2018年1月12日前未预交评估费，我公司将对委托鉴定做退件处理，现将上述情况函至贵院。

特此说明。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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